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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073        证券简称：大禾智能        主办券商：长城国瑞 

 

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4 月 2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4 月 2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案件于 2026 年 3 月 16 日收到一审判决书，挂牌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提

交上诉状，判决目前暂未生效。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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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董事长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被告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签订关于 C 型左右边梁辊压成型设备的《设

备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1-12-3 ）、2021 年 9 月 23 日签订关于车厢底板辊

压成型设备的《设备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2-1-2）。原告向被告采购车厢底

板辊压成型设备，合同对设备的规格、加工能力、技术标准、验收方式、供货时

间及货款支付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已向被告支付了定金及后续货款共计 

3940000 元。原告称被告交付的设备在多次调试过程中却出现诸多严重问题，设

备至今仍无法达到交付验收合格标准。 

以上内容根据原告提交法院的起诉状内容简述，具体案件事实以后续生效判

决结果为准。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向本院明确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签订的关于车厢底板辊压

成型设备的《设备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2-1-2)及对应的销售合同、补充协

议（包括 2021 年 11 月 17 日的补充协议、2022 年 3 月 18 日补充协议、2022 年

10 月 12 日的补充协议、2024 年 6 月 5 日的补充协议及 2024 年 6 月 11 日的销售

合同）。 

2、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签订的关于 C 型左右边梁

辊压成型设备的《设备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1-12-3) 及对应的补充协议。 

3、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已支付的全部货款共计人民币 394 万元。 

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责任保险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签订关于 C 型左右边梁辊压成

型设备的《设备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1-12-3）、2021 年 9 月 23 日签订关于

车厢底板辊压成型设备的《设备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2-1-2）。原告向被告

采购车厢底板辊压成型设备，合同对设备的规格、加工能力、技术标准、验收方

式、供货时间及货款支付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定金及后续

货款共计 394 万元。被告将设备交付原告后，但在调试过程中却出现诸多严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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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譬如：1、校平机齿轮箱输出轴的联轴器法兰为多处焊接补焊后再加工，且

法兰开孔数量远多于实际链接需要孔数量，孔分布不均匀，并有相邻两孔干涉，

明显使用安装孔不匹配的法兰或孔位加工错误的法兰将与实际孔干涉的现有孔

塞焊后重新加工而成。导致法兰强度降低，存在安全隐患。2、齿轮箱输出轴端

面与联轴器法兰及链接平键焊接在一起，疑似输出轴加工错误导致联轴器和轴无

法正常稳定链接。后运行及维修会带来危险。3、联轴器法兰端面内孔不圆、棱

边塌陷，安装过程中存在暴力安装的可能。4、丝杠固定座径向定位应用紧定螺

或销轴，实际安装使用内六角螺钉固定。5、电机走线孔无防水接头；6、与丝杠

配合的螺母应为铜质合金材料，实际安装的是钢质材料；7、设备厂家设计地坑

深度约 4 米深，设备损坏及保养人员无法达到，应配备维修爬梯。8、剪切装置

没有缓冲，对校平机组有冲击；9、安装时发现压辊设备长度不够，我方建议更

改地基尺寸及结构。10、轴承结构应选用两面带密封圈结构或额外加装密封构件，

否则不能满足工况要求，严重影响轴承使用寿命。11、过桥板设计结构不合理、

强度不够，应改为加重托辊支撑以满足热轧板加工要求。12、十字轴万向联轴器

焊接工艺不对，料强度不够，材质应为 20CrMnTi 需更换；13、十字轴万向联轴

器长度设计不合理，传动轴长度一致，导致外侧倾斜布置的传动轴啮合部位过短，

强度不足、需更换；14、安装中发现，上卷工位设备与设备基础不符（基础实际

尺寸与基础条件图一致），设备无法正常安装，设备厂要现场切割设备进行更改，

我公司要求重新制作新的零件发到现场，协商近一个月，没有达成一致，严重影

响安装进度。15、码垛机构无法实现码垛功能，板料横向无限位，板料前后差距

太大，两侧拍打机构也无法实现对齐目的，（料架与输送平面落差过大）。16、底

部托料架过于单薄，总承载要达到 30 吨，仅落几张材料压下后就变形、翘头。

且托料架没有有效固定，布置杂乱。正常作业时难免窜动。17、码垛区整体在地

面以下，垛料送出后不便于叉车运输；18、料架输送辊掉落较多，输送辊强度不

足，设计不合理容易卡料；19、现场管线凌乱，缺少保护，线缆没有编号；20、

压站阀组线未分开走线，接线不规范，阀组无动作标识；油管无标识。21、液压

站阀组接线不规范（3 根并一根）。22、设备多处线缆结合处无接线盒。23、设

备多处线缆无固定，接线不规范，无接线盒；24、设备多处开关无标识。25、分

边丝机构结构设计不合理，该机构无法正常工作；26、前部校平机组达不到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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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要求，后经双方协商我方重新购入一台精校平机组，但新精校机组因整线

其他设备问题没办法试机和验收。在被告多次整改后，设备至今仍无法达到交付

验收合格标准，严重影响了原告的生产经营活动，极大增加了原告的生产成本，

给原告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被告的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合同约

定，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解

决问题，但被告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设备存在的问题，给原告经营造成巨大损失。

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上内容为原告提交法院的起诉状内

容单方陈述，具体是否能够得到法院支持以最终生效判决为准。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一审情况 

一审判决：一、解除原告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大禾众邦（厦

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签订的关于车厢底板辊压成型设

备的《设备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2-1-2)及对应的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包

括 2021 年 11 月 17 日的补充协议、2022 年 3 月 18 日补充协议、2022 年 10 月

12 日的补充协议、2024 年 6 月 5 日的补充协议及 2024 年 6 月 11 日的销售合同）； 

二、解除原告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签订的关于 C 型左右边梁辊压成型设备的《设

备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1-12-3)；三、被告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

有限公司货款 3280000 元（原告共支付合同价款 3940000 元，扣除被告返还 

660000 元）；四、被告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

任保险费 1182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38320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43320 元，由被告大禾众邦

（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8040 元，原告负担 5280 元，限被告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大石桥市人民法院缴纳，逾期未予缴纳依法强

制执行。原告已预交 43320 元，应予退还 38040 元。鉴定费 236200 元，由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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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026 年 3 月 30 日挂牌公司提交上诉状，一审判决不生效。 

 

（二）二审情况 

2026 年 3 月 30 日挂牌公司提交上诉状，二审暂未开庭。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本次案件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上述案件未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2025）辽 0882 民初 2655 号大石桥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5）辽 0882 民初 2655 号大石桥市人民法院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 

 

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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